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⾹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 司 及 ⾹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 對 本 公 佈
之 內 容 概 不 負 責 ， 對 其 準 確 性 或 完 整 性 亦 不 發 表 任 何 聲 明 ， 並 明
確 表 ⽰ 概 不 就 因 本 公 佈 全 部 或 任 何 部 分 內 容 ⽽ 產 ⽣ 或 因 倚 賴 該 等
內 容 ⽽ 引 致 之 任 何 損 失 承 擔 任 何 責 任 。  
 

 
CHINA INNOVATION INVESTMENT LIMITED 

中 國 創 新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 
(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⽴ 之 有 限 公 司 )  

（股 份 代 號 ：1217） 

 

簽 署 投 資 全 美 能 源 公 司 部 分 股 權 之 框 架 協 議  
 
本 公 佈 乃 由 中 國 創 新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本 公 司 」 ） 根 據 ⾹ 港 聯 合 交
易 所 有 限 公 司 （ 「 聯 交 所 」 ） 證 劵 上 市 規 則 （ 「 上 市 規 則 」 ） 第
13.09 條 及 ⾹ 港 法 例 571 章 證 劵 期 貨 條 例 第 XIV A 部 項 下 之 內 幕 消 息 條
⽂ （ 定 義 ⾒ 上 市 規 則 ） ⽽ 作 出 。  
 
本 公 司 董 事 （ 「 董 事 」 ） 局 （ 「 董 事 局 」 ） 欣 然 宣 佈 ， 於 ⼆ 零 ⼀ 八
年 ⼀ ⽉ ⼗ ⼆ ⽇ （ 交 易 時 段 後 ） ， 本 公 司 與 P o w e r  E n e r g y  

S o l u t i o n s ,  I n c . （  「 全 美 能 源 公 司 」 ） 簽 署一份 投 資 框 架 協 議
（ 「 框 架 協 議 」 ） ， 內 容 有 關 本 公 司 擬 收 購 或 認 購 全 美 能 源 公 司 部
分 股 權 之 事 項 。  

 

就 董 事 在 作 出 ⼀ 切 合 理 查 詢 後 所 深 知 、 盡 悉 及 確 信 ， 全 美 能 源 公
司 、 其 全 部 股 東 及 其 最 終 實 益 擁 有 ⼈ 並 非 本 公 司 之 關 連 ⼈ 仕 （ 定 義
⾒ 上 市 規 則 ） ， 且 為 獨 ⽴ 於 本 公 司 及 其 關 連 ⼈ 仕 之 第 三 ⽅ 。  

 

全 美 能 源 公 司 介 紹  

 
全 美 能 源 公 司 是 ⼀ 家 依 照 美 國 加 利 福 利 亞 州 法 律 於 2 0 1 5 年 1 ⽉ 3 0 ⽇
註 冊 成 ⽴ 的 公 司 。 其 於 2 0 1 5 年 2 ⽉ 9 ⽇ 與 加 州 ⼤ 學 河 濱 分 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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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U n i v e r s i t y  o f  C a l i f o r n i a ,  R i v e r s i d e ） 簽 署 了 採 ⽤ 硅 - 碳 和 硒 - 碳
作 為 陽 極 、 硫 化 鋰 - 碳 作 為 陰 極 的 可 充 電 鋰 硫 電 池 發 明 （ 該 項 發 明 已
於 2 0 1 6 年 提 交 了 美 國 專 利 申 請 ） 的 全 球 排 他 許 可 權 授 權 協 議 ， 且 已
經 ⾃ 主 研 發 了 ⽣ 產 硅 - 碳 和 硒 - 碳 陽 極 材 料 和 硫 化 鋰 - 碳 陰 極 材 料 的 主
要 設 備 。  

 

全 美 能 源 公 司 的 可 充 電 鋰 硫 電 池 技 術 ， 可 以 將 現 有 鋰 電 池 的 容 量 最
⾼ 提 ⾼ 8 0 % ， 硅 - 碳 陽 極 材 料 的 每 克 容 量 可 達 1 2 0 0 毫 安 時
（ 1 2 0 0 m A h / g ） ， 是 現 有 ⽯ 墨 陽 極 材 料 的 三 倍 ， 通 過 結 合 使 ⽤ 硫 化
鋰 - 碳 陰 極 材 料 ， 將 製 造 出 比 現 有 鋰 電 池 容 量 最 多 ⾼ 出 8 0 % 即 每 千 克
4 5 0 瓦 時 （ 4 5 0 W h / k g ） 的 新 型 可 充 電 鋰 硫 電 池 。  

 

框 架 協 議 之 主 要 條 款  

 

根 據 框 架 協 議 ， 本 公 司 擬 擬 收 購 或 認 購 全 美 能 源 公 司 部 分 股 權 ， 並
通 過 ⽀ 付 現 ⾦ 、 發 ⾏ 可 換 股 債 券 或 ⽀ 付 現 ⾦ 與 發 ⾏ 可 換 股 債 券 組 合
的 ⽅ 式 進 ⾏ ⽀ 付 。 具 體 交 易 對 價 及 條 款 ， 將 結 合 本 公 司 對 全 美 能 源
公 司 盡 職 調 查 結 果 和 第 三 ⽅ 獨 ⽴ 評 估 進 ⾏ 確 定 。  

 

各 ⽅ 同 意 簽 署 本 框 架 協 議 後 ， 各 ⾃ 開 展 ⼯ 作 ， 盡 ⼒ 在 本 協 議 簽 署 後
六 個 ⽉ 以 內 簽 署 正 式 協 議 。  

 

本 框 架 協 議 附 有 先 決 條 件 ， 並 無 法 律 約 束 ⼒ ， 若 先 決 條 件 最 終
未 能 滿 ⾜ ， 或 會 導 致 本 協 議 不 能 完 全 履 ⾏ 。 本 公 司 將 於 適 當 及
必 要 時 作 出 進 ⼀ 步 公 佈 。 股 東 及 潛 在 投 資 者 於 買 賣 本 公 司 股 份
時 務 請 審 慎 ⾏ 事 。  
 

承 董 事 局 命 
中 國 創 新 投 資 有 限 公 司 

 主 席 兼 ⾏ 政 總 裁 
向 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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⾹ 港 ， ⼆ 零 ⼀ 八 年 ⼀ ⽉ ⼗ ⼆ ⽇  

 
於 本 公 告 ⽇ 期 ， 本 公 司 執 ⾏ 董 事 為 向 ⼼ 先 ⽣ ( 主 席 ) 及 陳 昌 義 先 ⽣ ︔
獨 ⽴ 非 執 ⾏ 董 事 為 王 新 先 ⽣ 、 李 永 恆 先 ⽣ 及 周 贊 女 ⼠ 。 龔 青 女 ⼠ 為
向 ⼼ 先 ⽣ 之 替 任 董 事 。  

 


